

通 化 县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通县政复〔2024〕87号
申 请 人：祁某某
被申请人：通化县林业局
住    所：通化县快大茂镇团结路1777号
[bookmark: _GoBack]申请人不服通化县林业局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采伐许可决定的行政行为。于2024年10月16日向通化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1、确认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采伐许可决定的行政行为违法；2、责令被申请人限期履职。
申请人称：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对采伐许可作出决定，属于行政不作为。主要理由是：
一、被申请人是采伐行政许可审批主体。
二、申请人已将相关材料交至光华镇林业站。
被申请人答复称：被申请人不存在行政不作为的行为。主要理由是：
一、被申请人从未收到过申请人的书面采伐申请或电话申请。
二、通化县2024年度集体及非林采伐计划，已下达至各乡镇综合服务中心。
三、个人有采伐意愿的，需要凭林权证明材料向当地政府、村委会申请，取得采伐指标后，需进行调查设计、设计审批、公示等，最后由乡镇林业主管部门凭乡镇分解计划、合格的设计资料、采伐申请、林权证明等到林业局办理采伐许可证。
经审理查明：2024年9月1日，申请人向光华镇人民政府邮寄了申请办理采伐证的相关材料，2024年9月7日，光华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通过微信，指导申请人补写了采伐申请书，并补交了相关材料，工作人员审核后将申请材料代交至光华镇人民政府林业站。2024年10月16日，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对采伐许可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行政复议申请。另查明截至目前被申请人未收到申请人书面或电话采伐申请，也未收到申请人提交的采伐申请相关材料。
本机关认为：
一、被申请人不存在行政不作为的情形。
截至目前被申请人未收到申请人书面或电话采伐申请，也未收到申请人提交的采伐申请相关材料。被申请人虽然是林木采伐许可证的办理主体，但是根据《通化县集体林采伐指标分配管理办法》、《林木采伐许可证办理流程》规定，被申请人根据年度采伐限额，将采伐指标分解至各乡镇，林权所有者需持林权执照到所在乡镇林业站申请采伐指标，设计队依据采伐计划、林权执照对符合森林采伐条件的林木进行调查设计，出具森林采伐更新调查设计资料，被申请人核查设计质量，进行现地审批并出具设计质量检查报告，设计合格后，由林业站组织材料到被申请人处办理采伐许可证。按照上述规定，申请人将相关材料报至光华镇人民政府林业站后，光华镇人民政府的此项工作正在进行当中，申请人相关材料仍由光华镇人民政府林业站进行保管，被申请人未收到完整的采伐许可申请材料，故未启动最终的批准程序，不存在行政不作为的情形。
二、申请人所申请的采伐许可证正在办理当中。
经与光华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沟通，申请人所申请的采伐许可证正在办理当中，乡镇的办理流程结束后，乡镇会将申请材料统一报至被申请人处，被申请人应在10个工作日内予以办理，申请人请求确认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采伐许可决定的行政行为违法，本机关不予支持。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
本复议决定书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自收到本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通化县人民政府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